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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央和国家机关拟移交

档案鉴定工作的思考

中央和国家机关形成的大量档案记载

着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工作设想、实施

方案，是国家建设发展各方面的真实记录，

是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改革方案的重要参

考依据，其社会作用和历史价值难以估量。

中央和国家机关向中央档案馆移交档案前，

有必要对档案进行一次鉴定。在这里，笔者

结合接收档案工作的实际，就中央和国家机

关拟移交档案鉴定工作谈一点个人的想法，

谨盼与档案界各位同仁交流。

拟移交档案鉴定工作的必要性

2007年以前中央和国家机关文书

归档工作，先后依据国家档案局制定的

1956年《党的机关档案材料保管期限的

一般标准》、1957年《国家机关一般档案

材料保管期限参考表》、1964年《机关文

书档案保管期限参考表》、1983年《文书

档案保管期限表》进行。这些文件为档案

立卷、鉴定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参

考依据。但实践证明，以上文件在保管期

限的划分方面与实际情况存有较大的差

距，亦存在不便于鉴定人员操作的问题。

如将机关形成的各种文件材料按“重要

的”和“一般的”两个标准区分，其中“重

要的”材料确定为“永久”卷保管，“一般

的”材料确定为“长期”卷或“短期”卷保

管。但是何为“重要的”材料，何为“一般

的”材料，并没有确定的划分标准和具体

规定，只是要求各机关单位“灵活掌握”。

这种过大的弹性，加大了各机关单位对文

件材料保管期限划分的难度，造成了文件

材料保管期限划分不准确的现象。

一是就划定的永久卷总体情况看，部

分机关把中央、国务院等上级机关普发的、

与本机关没有直接业务工作联系的政策

性文件划为“永久”保管；部分机关的永久

卷大多是本机关政策性、结论性的文件材

料，而反映工作职能、工作过程和机构变

化的文件材料比较少，多数永久卷只反映

事件结果，不反映事件的全面发展过程，

且各机关确定的永久卷数量普遍偏少。

二是由于当时保管期限划分标准本

身存在的缺陷，误把本机关部分重要人事

任免、规章、报告、重要修改稿、主要职

能活动等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文件材料

划为长期卷甚至短期卷保存。

三是由于对档案价值认知的误差，

部分永久卷、长期卷中混有部分没有永久

保存价值的档案，而一些短期卷中却存有

永久保管价值的档案。

四是由于档案价值的潜在性、档案价

值鉴定的预测性和标准模糊性，造成操作

人员鉴定档案取舍尺度过宽，使得档案进

口不严、出口堵塞，把一些珍贵、有价值的

档案淹没于大量无须进馆的档案之中。

如果只向档案馆移交永久卷，则不能

全面准确反映本机关的主要职能活动、

基本历史面貌及部分人事档案；如果把永

久卷、长期卷甚至短期卷全部移交档案

馆，又势必造成档案馆馆藏空间的浪费和

保管成本的增加。因此在档案移交或数

字化加工前做好对档案价值及保管期限

的鉴定，是非常必要的。

拟移交档案鉴定工作的可行性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单位在档案移

交前对档案进行数字化加工。数字化加

工时必须要将装订好的案卷拆开，对档

案重新进行整理编目、逐页扫描，这就为

开展档案鉴定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数

字化加工的同时对档案进行鉴定，使具有

永久保存价值的文件材料得以保存，同时

将没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文件材料剔除出

去，减少了编目、扫描的工作量，也减少了

人力物力的浪费，是一举两得的好方法。

　　

拟移交档案鉴定工作的艰巨性

对于已整理装订好的档案，在移交

前再进行鉴定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工程，

鉴定处理手续十分繁琐。1.拆卷。剔除不

具备永久保存价值的文件，并在卷内文件

目录上注明；如剔除文件较多，则需要重

新抄写卷内文件目录，然后再重新组卷。

2.调整档号。保管期限的调整、案卷的变

化，需要重新编排档号才能保证管理和

利用。3.调整检索工具。案卷目录、卷内

目录、专题目录等检索工具都需作相应调

整、更改。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操作，

令工作人员望而却步。

部分机关的档案部门在机构改革中

档案机构被裁并，人员被压缩，熟悉本机

关工作职能、文件形成过程及档案归档

整理工作的档案人员，或退休，或调整岗

位，使得能够胜任档案鉴定工作的人员匮

乏。现有档案人员或由于年轻，对机关过

去工作职能了解不多，或忙于日常工作，

无暇顾及档案鉴定工作。

因此，移交单位往往因档案鉴定工作

难度大而采取将永久卷、长期卷档案一并

移交的办法。有些机关在对拟移交档案进

行数字化加工时，也只是简单地将普发件

剔除，难以系统开展档案的鉴定工作。

档案鉴定的标准

“要根据本机关工作和为国家积累

历史文化财富的需要，全面准确地判定档

案的价值，把反映机关主要职能活动和

基本历史面貌的，对本机关和国家建设、

历史研究具有长远利用价值的档案，划为

永久保管。”这一档案鉴定原则，自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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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档案局制定的《党的机关档案材料

保管期限的一般标准》颁布至今，档案鉴

定标准虽数次修改，而档案鉴定的原则始

终未变，为中央和国家机关档案鉴定工作

所遵循。

档案鉴定工作的开展应该参照国家

档案局8号令进行。坚持用历史的、全面

的、长远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判定档

案的价值，坚持以我为主、以人为本的标

准对档案进行科学的鉴定，以提高档案

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可靠性和准确性。

需永久保管的档案文件标准主要包括：

1.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本机关重要会议

和活动的讲话、批示、照片；2.本机关制

定的规章制度等法规性政策性文件材

料，被上级机关转发的重要文件；3.本机

关的重大活动、重要会议的主要文件材

料；4.反映本机关主要职能活动的重要

业务文件材料；5.本机关关于重要问题的

请示与上级机关的批复、批示，重要的报

告、总结、综合统计报表等；6.本机关组

织机构演变、人事任免的文件材料；7.本

机关房屋买卖、土地征用，重要的合同协

议、资产登记等凭证性文件材料；8.上级

机关制发的属于本机关主管业务的重要

文件材料；9.同级机关、下级机关关于重

要业务问题的来函、请示与本机关的复

函、批复等文件材料；10.本机关文革期间

或特殊历史时期的会议纪要、记录、简报

等文件材料。 

　　

档案鉴定的程序和方法

档案鉴定的程序

组织由领导及熟悉本机关职能工作

的专家组成的档案鉴定领导小组，同时成

立主要由机关档案工作人员组成的档案

鉴定工作小组。

档案鉴定工作小组成员采用直接鉴

定法，按照永久保管档案文件的标准，逐

卷逐件对每件档案文件材料进行鉴定，形

成档案鉴定情况报告，报档案鉴定领导小

组审核。

档案鉴定领导小组负责审核机关档案

鉴定报告，并对档案鉴定情况抽卷审查。

档案鉴定的方法

1.看文件与立档单位的联系，凡是与

本单位主要职能工作有直接联系的归入

永久保存；上级部门普发的、与本机关

业务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的文件，从档案

中剔除。

2.看文件内容，凡是反映本机关职

能活动和机关基本情况的，归入永久保

存；重复文件则应剔除。

3.看全宗内档案的完整程度，完整

的，鉴定尺度就严，反之鉴定尺度就宽。

4.看档案文件的形成单位，一般本

机关的文件比外机关的文件价值大，上

级来文比平级来文价值大，隶属机关比

非隶属机关来文价值大。

5.看文件的时间，包括文件形成的

时间和文件内容针对的时间。一般地，

时间越久远，档案保存下来的就越少，

越珍贵，保存的价值就越大。

6.看文件的名称，名称不同文件的

价值也不同，如决议、条例、办法、指示

等价值就大一些。

7.看文件的可靠程度，正本和定稿

价值大些，草稿价值小些，正式文件比

非正式文件价值要大。

8.看文件的有效性，有的文件虽然

时效期已过，但在法律和工作上仍有查

考价值，应予保存。

9.看档案的外形特征，特殊载体形

式的档案也要保存。

10.将不同案卷中同一事件或同一

问题的相关文件归入同一案卷中。   

11.不同年度的文件要归入相应年度

的案卷中，避免出现跨年度组卷现象。跨

年度办结的文件归入办结年度中。

档案的价值鉴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

问题。要把本机关所形成的文件材料价

值百分之百地准确判断出来，并合理确定

出不同的保管期限是相当困难的。具体到

一份文件材料的价值，同一时期不同的人

会有不同的认识，不同时期同一个人也会

有不同的认识。尽管鉴定工作难度很大，

但又是必须要做的工作，因为这关系到

具体文件材料的命运，即能否进入中央

档案馆作为国家宝贵文化财富永久保管

的问题。因此，各机关在拟移交档案的整

理工作过程中，一定要高度重视并努力做

好拟移交档案的鉴定工作。

（作者单位：中央档案馆 100095 农

业部 100125）


